
湘城院发 匚⒛ 18〕 9号

湖南城市学院⒛1s年 “
专升本

”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 《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
“
专升本

”工作实施办法》 (湘教

通 匚⒛18〕 1号 )文件精神,学校研究决定,⒛18年继续从我省

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 (以 下简称
“
专科学校

”
)

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进入我校全日制本科专业三年级学

习。学习期满两年 (本科学制为五年制的学习三年 ),且成绩合

格者,可获得本科毕业证;符合 《湖南城市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 (湘城院发 匚⒛17〕 %号 )规定,达到了学位授予条件

者,可授予学士学位。为组织开展好今年
“
专升本

”
学生的选拔工

作,特制定本工作实施方案。

一、选拔范围及比例

选拔范围:本校及与我校签订
“
专升本

”
协议的

“
专科学校

”



全日制各专业应届毕业生 (含五年制高职专科 )。

推荐比例:参加
“
专升本

”
选拔考试的人数为选拔范围内各

专业学生数的⒛%,选拔录取注册比例控制在各专业参考
`总
人数

的 50%以 内。

二、推荐条件和要求

l。 遵纪守法,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各课程平均成绩排名进入

本专业应届毕业生总数的前⒛%(以该课程初次考试或考核的成

绩为准 )。 因成绩不合格而降过级的应届毕业生不得推荐。

2.各相关学校必须严格按条件,分专业在规定的选拔比例内

推荐优秀专科毕业生。

3.应征入伍的在籍专科生在部队获得三等功及以上的,退役

后办理了复学手续并完成了专科阶段学习的应届毕业生,可免试

进入我校相应本科专业学习。学生本人须提交部队正式下发的嘉

奖令 (通令 )、 个人记功登记 (报告 )表等的复印件 (加盖与原

件相符的公章 )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报我校和教育厅审核。

三、选拔方式

1.签署协议

有关专科学校与我校商定
“
专升本

”
合作事宜,并正式签订

“
专升本

”
合作协议,专科学校每个专业限对口我校一个相应的

本科专业。与我校签订
“
专升本

”
合作协议后,各有关专科学校

于⒛18年 3月 10日 前登录
“
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 `憝管

理平台
”
(网 址为 http∶ //zsb。 llll猁1.∞⑴完成网上信息核对,包括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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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本
”
对应专业、推荐人数;拟 “

专升本
”

的专科专业的教学计

划和教学大纲等,提交我校审核,专业不相同或不相近的(专业目

录跨学科门类中的二级类)不 能对口 “
专升本

”。

2.选拔程序

(1)有关专科学校必须事先将
“
专升本

”
有关政策规定和

我校
“
专升本

”
实施方案进行宣传发动,制定相应实施细则,组

织学生报名,有关信息必须及时向所有学生发布,不得选择性地

发布信 `急
,不得推荐不符合选拔条件的学生参加

“
专升本

”
考试。

(2)符合条件的学生于⒛18年 3月 15日 砭5日 登录
“
湖南

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
”

(网 址:llttp∶ //zsb。 hnadl。 cla)

报名。学生报名后,相 关学校应于 3月 30日 前确认,4月 8日 前

完成公示 (在校内显著位置张榜公布不少于 7个工作日,并同时

在校园网和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进行公示 )。

(3)公示无异议后,被推荐学生填写
“
专升本

”
报名表 ;

推荐学校汇总学生报名情况,⒛ 18年 4月 10日 之前向我校正式

提出⒛18年 “
专升本

”
学生推荐名单,并送交

“
专升本

”
报名表。

我校将认真审核合作院校提供的推荐名单,并确认汇总。我校将

根据各学校专科学生报名情况于 4月 15日 前向省教育厅申报

⒛18年度
“
专升本

”
需求计划。对参加

“
专升本

”
推荐人数少于

2人的专业,我校不组织考试和选拔。

3.选拔考试

(1)考试科目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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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时间:⒛ 18年 5月 12日 (星期六 )。

(3)考试地点:湖南城市学院等

4.录取工作

(l)根据选拔考试成绩,结合专科学校推荐意见和学生平

时的综合表现情况,分专业按参考学生
`总
数的50%确定选拔名单。

(2)选拔名单经双方学校分别张榜公布 7天 ,无异议后 ,

我校于⒛18年 6月 上旬到省教育厅办理审核注册手续;经省教育

厅审批注册后的学生,即 取得我校 2016级相应本科专业学籍 ,

⒛18年 7月 由我校发出
“
专升本

”
录取通知书。

(3)被确定录取的
“
专升本

”
学生统一到原推荐学校领取

录取通知书,办理档案、党团关系、户口迁移等手续,并按规定

时间来我校报到学习。无特殊原因逾期两周不来校报到者,视为

自动放弃。

四、其它事项

1.收 费标准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

执行,学杂费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每学年开学报

到时交清。

2.有关
“
专升本

”
的推荐、考试和选拔等工作,必须按校务

公开的要求,由纪检监察部门实行全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公开;对徇私舞弊、违规操作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

3.“专升本
”

学生进入我校学习后,应严格执行我校各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再转学或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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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完成本科学业后,按照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历证书

规范管理的通知》精神 (教学 E⒛⒆〕15号 ),其毕业证书内容

须填写
“
在我校××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

”,学 习时间按进入

本科阶段学习的实际时间填写;学士学位证书的发放按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 《关于调整学位证书版式及格式内容的通知》

(学位 E⒛07〕 25号 )的规定办理。

4.经审核通过
“
专升本

”
选拔注册的学生由推荐学校发放专

科毕业证书,并予以电子注册。

5.请各相关学校、本校相关二级学院将此通知告知本校⒛18

届全体普通专科学生。

附件:1。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⒛18年学生“
专升本

”
报名表

2.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⒛18年“
专升本

”
学生推荐名单

3.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⒛18年“
专升本

”
推荐情况汇总表

4.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⒛18年“
专升本

”
学生注册名单

5.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⒛18年“
专升本

”注册情况汇J总表

6.湖 南城市学院⒛18年“
专升本

”
专业考试科目一览表

7.湖 南城市学院⒛18年“
专升本

”
专业收费标准



姓  名 `性另刂 民族 政治面貌

昭
灬

片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

所在学校 所学专业

报考学校 报考专业

在校表现

(含在校

期间受过

何种奖励

等 )

有何特长

学生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上述

信息真实无误。

学生本人签名 :

日

学生所在学校审核 :

该生属于我校普通专科

(3年制 )⒛ 16年应届毕业

生,已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
`息
、网标注为

“注册学籍
”

,

符合推荐条件。

负责人签字:

(学校公章 )

年  月

本科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校公章 )

年  月

附件 1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⒛18年学生
“
专升本

”
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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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⒛18年 “
专升本

”

推 荐 情 况 汇 总 表

接收学校 (盖章 )∶

注:请按推荐学校的顺序分专业排列。

—'8—

推荐学校 原专科专业
接收本科

专  业

学校上

报毕业

人数

学校推荐

参加考试

人数

省厅审

核毕业

人数

省厅审核

参加考试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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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⒛18年 “
专升本

”

注 册 情 况 汇 总 表

注:请按推荐学校的顺序分专业排列。

一 1̌0 —

接收学校 (盖章 )∶

推荐学校 原专科专业
接收本科

专  业

专科毕

业人数

参加推荐

选拔考试

人  数

实际选拔

人  数



附件 6

湖南城市学院
“
专升本

”
考试科目

专 业 考 试 科 目 各 注

建筑学 大学英语 建筑快题设计 建筑设计原理

城市规划 大学英语 城市规划原理 城市规划设计与分析

风景园林 大学英语 园林快题设计 景观设计原理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等数学 排水工程 流体力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等数学 暖通空调 电工电子技术

地理信虑、科学 高等数学 GIS原 理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测绘工程 高等数学 测绘学 控制测量

土木工程 高等数学 结构力学 钢筋混凝土结构

交通工程 高等数学 结构力学 钢筋混凝土结构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等数学 结构力学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分析

工程造价 高等数学 管理学原理 建筑工程计量计价

工程管理 高等数学 管理学原理 工程项目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等数学 管理学原理 房地产经济学

工商管理 高等数学 管理学原理 人力资源管理

旅游管理 大学英语 管理学原理 旅游学慨论

环境设计 大学英语 设计基础 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大学英语 设计基础 设计

生物工程 高等数学 有机化学 微生物学

环境工程 高等数学 普通化学 环境监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等数学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数据结构

网络工程 高等数学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计算机网络

汉语言文学 大学英语 写作 现代汉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英语 机械制图 机械设计基础

英语 综合英语 口语 听力

商务英语 综合英语 口语 听力

财务管理 大学英语 财务管理 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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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学费 (元
) 各 注

建筑学 5900

城市规划 5900

风景园林 4800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5900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900

地理信息科学 4800

测绘工程 5900

土木工程 5900

交通工程 4800

工程造价 5900

工程管理 5900

房地产经营管理 4800

工商管理 4000

环境设计 8000

视觉传达设计 8000

旅游管理 4000

环境工程 4800

生物工程 48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800

网络工程 4800

汉语言文学 380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800

英语 (商务英语 ) 3800

财务管理 4000

附件 7∶

湖南城市学院⒛18年 “
专升本

”
专业暂定收费标准

学杂费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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